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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封面）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机构设置：湖南东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内设机构包括：内设办公室、党群工作局、招商合作产业发展局（行政审批服务局）、开发建设和应急管理生态环境局、园区运营和投融资服务局、纪检监察机构、企业服务中心及芦洪市片区管理办公室，机构规格均为副科级。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58人，实有人数51人。
主要职能：1、负责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开发建设和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决策部署。 
2、负责研究拟订和组织实施东安经开区重大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 
3、按照东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要求及相关权限，负责统筹建设发展空间布局。负责统筹东安经开区产业发展规划、产业布局、产业政策、项目准入标准等事项并组织实施。 
4、负责东安经开区开放型经济工作，组织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负责东安经开区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重大项目等建设管理相关工作。 
5、负责东安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根据权限依法承担有关行政审批工作，履行行政审批服务职责。负责构建东安经开区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协助企业做好人才引进和服务工作。 
6、负责东安经开区科技创新、高新技术产业管理和服务，开展有关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研究，构建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指导区内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国际化产业化、国际化。 
7、负责东安经开区党的建设和“两新”组织党建工作。 
8、根据有关要求和职责分工，承担东安经开区综合管理、统计、内部审计、信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生态环境保护、财政收支管理及国有资产管理等工作。 
9、承办市委、市人民政府和东安县委、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24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1578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87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4400万元。2024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1578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预算支出1387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4400万元。
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数732.68万元，全年预算数1387万元，全年执行数1387万元，执行率100%。
（一）基本支出
1、2024年本部门基本预算支出672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562.09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07.4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2.45万元。
2、2024年本部门的商品和服务支出107.46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24.55万元，增加29.61%，主要原因是：园区增加了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委托业务费。
3、2024年本部门“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4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4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0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较2023年减少0.78%。
（2） 项目支出
[bookmark: _GoBack]    1、2024年项目预算支出715万元，财政拨款支出715万元，与2023年相比增加715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了园区企业的政策兑现奖励以及园区企业的厂房装修补贴。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4400 万元；支出 14400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0.00 万元，项目支出 14400万元，主要用于热能综合产业园项目建设。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根据年初工作规划和重点性工作，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情况得到提升。根据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状况的概述和分析，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如下：
（一）经济效益评价
1. 本年预算配置控制较好。财政拨款安排支出主要用于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住房保障等相关工作。 
基本支出和经营支出用于保障单位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2、 “三公”经费预算总额与上年持平，无增减变化。
（二）效率性评价和有效性评价
1、转变我单位工作职能，切实转变机关工作人员工作作风、工作方式、工作方法，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根本上解决职工“想干事、敢干事、会干事、有事干”的问题，结合机关工作实际，年初制定了开发区工作制度汇编，将每位职工的本职工作和机关的整体工作有机结合，实行工作责任制，工作职责细化量化，年终严格考核兑现。
2、制定了《东安经济开发区财务管理制度》，强化内部管理，完善财务制度。规范管理体制，做到有章可循，违章必究，有效地加强了对单位内部的人、才、物的管理。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预算执行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强。
（二）创新氛围有待进一步浓厚。我单位在如何根据自身实际补短板、强弱项，更好地找准切入点、抓住关键点上，思路不够开阔，点子办法不多，就事论事、就工作抓工作的现象明显。
（三）对绩效评价工作“谁使用、谁评价”的原则执行不够到位，项目成本管理目标设置还不够具体，对项目资金使用成本的控制有待进一步加强。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机构各局室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全面编制预算项目，优先保障固定性的、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尽量压缩变动性的、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
（二）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三）强化工作考核，注重结果运用。将绩效目标审核、运行监控、绩效评估、评价等结果与单位预算安排有机结合，建立并不断完善激励与约束并重的绩效管理结果应用机制。在已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纳入本单位年度综合目标责任制考核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将预算绩效管理纳入干部职工考核体系，并将绩效评价结果服务于单位经济决策。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报告将在东安县人民政府网上公开，绩效考核结果将纳入下年度预算考核。


湖南东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4月11日


